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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天赐转债”

2025

年付息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 “天赐转债” 将于2025年9月23日按面值支付第三年利息，每10张“天赐转债”（面值1,000

元）利息为8.00元（含税）

● 债权登记日：2025年9月22日

● 除息日：2025年9月23日

● “天赐转债”票面利率：第一年0.3%、第二年0.5%、第三年0.8%、第四年1.5%、第五年1.8%。

● “天赐转债” 本次付息的债权登记日为2025年9月22日，凡在2025年9月22日（含）前买入并

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2025年9月22日卖出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不享有本次派发

的利息。

● 下一付息期起息日：2025年9月23日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

许可[2022]1883号文）核准，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9月23日公开

发行了34,105,0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34.1050亿元。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

证上[2022]999号” 文同意，公司本次发行的34,105,0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已于2022年10月27日起在

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天赐转债” ，债券代码“127073” 。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1、债券简称：天赐转债

2、债券代码：127073

3、发行规模：341,050.00万元

4、上市时间：2022年10月27日

5、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按面值发行

6、债券期限：发行之日起五年，即自2022年9月23日至2027年9月22日。

7、债券利率：第一年0.3%、第二年0.5%、第三年0.8%、第四年1.5%、第五年1.8%。

8、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1）年利息的计算

年利息指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按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自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

起每满一年可享受的当期利息。 年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B×i

I：指年利息额；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计息年度（以下简称“当年” 或“每年” ）付息债权登记

日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当年票面利率。

（2）付息方式

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

②计息起始日：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

③付息日：每年付息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如该日为法定节

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④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公司将在每年付息日之后

的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请转换成公司股票的可

转换公司债券，公司不再向其持有人支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

⑤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持有人承担。

9、担保事项：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不提供担保。

10、转股期限：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自发行结束之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起至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日止。

11、转股价格：本次发行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48.82元/股，当前转股价格为28.50元/股。

12、信用评级：根据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6月23日出具的评级报告，公司主体长

期信用等级为AA，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

13、登记、托管、结算及委托兑付、兑息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

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二、本次付息方案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规定，本次付息为“天赐转债” 第三年付息，计息期间为2024年9月23日至

2025年9月22日，当期票面利率为0.8%，本次付息每10张“天赐转债”（面值1,000元）债券派发利息人

民币8.00元（含税）。

1、对于持有“天赐转债”的个人投资者和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利息所得税由证券公司等兑付

派发机构按20%的税率代扣代缴，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实际每10张派发利息为6.40元；

2、根据《关于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108号）

和《关于延续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1

年34号）规定，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实际

每10张派发利息8.00元；

3、对于持有“天赐转债” 的其他债券持有者，每10张派发利息8.00元，其他债券持有者自行缴纳债

券利息所得税，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

三、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除息日和付息日

1、债权登记日：2025年9月22日

2、除息日：2025年9月23日

3、付息日：2025年9月23日

四、付息对象

本期债券付息的对象为：截至2025年9月22日（该日期为债权登记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

后，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天赐转债”持有人。

五、付息方法

公司将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进行本次付息， 并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划付本

期利息资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本期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付息网

点（由债券持有人指定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或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在付息债权登记日

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请转换成公司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公司不再向其持有人支付本计息年

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

六、关于本次付息对象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

金）债券持有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20%。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函〔2003〕612号）规定，本期债券利息

个人所得税统一由各付息网点在向债券持有人支付利息时负责代扣代缴。

2、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关于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108号）和

《关于延续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

34号）规定，自2021年11月7日至2025年12月31日止，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

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 故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包括QFII、RQFII）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期

债券利息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 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范围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的机构、场

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息。

3、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其他债券持有者，其债券利息所得税需自行缴纳。

七、联系方式

咨询部门：公司证券事务部

咨询地址：广州市黄埔区云埔工业区东诚片康达路8号

咨询联系人：韩恒、卢小翠

联系电话：020-66608666

联系邮箱：IR@tinci.com

八、备查文件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付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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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刑事判决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九江天赐高新材料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九江天赐” ） 于2025年9月15日收到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 《刑事判决书》

【（2025）赣04刑终70号】。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一）案件当事人

1、原公诉机关：江西省九江市湖口县人民检察院

2、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胜、郑飞龙

3、被害单位：九江天赐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二）案件基本情况

江西省九江市湖口县人民检察院于2024年7月19日向江西省九江市濂溪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指

控被告人李胜、郑飞龙犯侵犯商业秘密罪。 江西省九江市濂溪区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

序，因涉及商业秘密，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作出一审判决，九江天赐于2025年2月5日收到江西省九江

市濂溪区人民法院出具的《刑事判决书》【（2024）赣0402刑初192号】，详见公司于2025年2月6日披露

的《关于收到〈刑事判决书〉的公告》。

原审被告人李胜、郑飞龙不服一审判决，向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江西省九江市中

级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5年7月25日开庭审理，公司于2025年9月15日收到江西省九江市中级

人民法院出具的《刑事判决书》【（2025）赣04刑终70号】。

二、诉讼判决结果

经依法审理，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刑事判决书》【（2025）赣04刑终70号】，判决书主

要内容如下：

“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

十五条第一款、第三十七条之一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

如下：

一、维持九江市濂溪区人民法院(2024)赣0402刑初192号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的定罪部分及第

四项、第五项，即“被告人李胜犯侵犯商业秘密罪”“被告人郑飞龙犯侵犯商业秘密罪”“扣押在案涉及

侵犯商业秘密的电脑等作案工具，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禁止被告人李胜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或者假

释之日起三年内从事主要工作内容涉及案涉化工产品生产的相关工作” 。

二、撤销九江市濂溪区人民法院(2024)赣0402刑初192号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的量刑部分及第

三项，即“判处(李胜)有期徒刑四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百五十万元”“判处(郑飞龙)有期徒刑三

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五十万元”“被告人李胜退缴违法所得人民币1,822,170元，依法予以没

收，上缴国库;继续追缴被告人李胜违法所得人民币2,462,870元，继续追缴被告人郑飞龙违法所得人

民币1,160,000元，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

三、上诉人李胜犯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百五十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开始计算。 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23年

7月27日起至2026年10月26日止。 所处罚金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纳。 )

四、上诉人郑飞龙犯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五十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开始计算。 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23年

7月27日起至2025年10月26日止。 所处罚金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纳。 )

五、 上诉人李胜退缴违法所得人民币2,833,536元、 上诉人郑飞龙退缴违法所得人民币 952,104

元，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继续追缴上诉人李胜违法所得人民币1,451,504元，继续追缴上诉人郑飞

龙违法所得人民币 207,896元，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及仲裁事项。 公司其他诉讼情

况及进展详见公司的后续公告或定期报告。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判决为终审判决， 公司为被害单位， 上述判决对公司本期利润和期后利润不存在重大不利影

响。 公司正在根据判决结果追究相应方的民事责任，公司将积极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并根

据相关案件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刑事判决书》【（2025）赣04刑终70号】

特此公告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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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9月15�日上午 9：15－9：25，

9:30一11:30和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9月15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郑雅珊女士主持本次股东会会议。 2025年8月28日，公

司董事会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刊登了《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 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合

规。

3、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5年9月10日。

4、会议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梦海大道5033号卓越前海壹号3号楼L28-04

单元会议室。

5、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72人， 代表股份234,288,07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4901％。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 代表股份217,576,96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743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66人， 代表股份16,711,11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468％。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68人， 代表股份18,202,31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02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1,491,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59％。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66人， 代表股份16,711,11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468％。

6、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全部议案均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表决通过。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提案1.00�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1,893,1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778％；反对1,247,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24％；弃权1,14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9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07,41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8429％； 反对1,247,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530％；弃权1,147,5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041％。

提案2.0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1,801,1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385％；反对1,339,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16％；弃权1,14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715,41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3374％； 反对1,339,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568％；弃权1,147,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058％。

提案2.0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1,817,6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456％；反对1,322,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45％； 弃权1,147,9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731,91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4281％； 反对1,322,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656％；弃权1,147,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063％。

提案2.0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1,735,3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104％；反对1,344,9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40％； 弃权1,207,8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5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649,61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9760％； 反对1,344,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886％；弃权1,207,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354％。

提案2.0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1,730,3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083％；反对1,347,9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53％；弃权1,20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644,61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9485％； 反对1,347,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051％；弃权1,209,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464％。

提案2.0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1,727,8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072％；反对1,349,9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62％；弃权1,21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642,11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9348％； 反对1,349,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161％；弃权1,210,3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492％。

提案2.0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1,734,3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100％；反对1,346,9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49％；弃权1,20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5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648,61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9705％； 反对1,346,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996％；弃权1,206,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299％。

提案2.07�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1,794,2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356％；反对1,346,9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49％；弃权1,14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708,51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2995％； 反对1,346,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996％；弃权1,146,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008％。

提案3.00�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类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1,379,0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584％；反对1,698,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48％；弃权1,21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6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293,31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0185％； 反对1,698,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296％；弃权1,210,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519％。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深圳）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刘新桐、谢晨。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0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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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暨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关于非独立董事辞职的情况

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非独立董事郑紫蔓女

士的书面辞职报告， 因公司治理架构调整原因， 郑紫蔓女士申请辞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职

务。 辞去董事职务后，郑紫蔓女士在公司的其他职务不变。 郑紫蔓女士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人数

低于法定最低人数，其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二、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情况

公司于2025年9月15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审议，会议选举周路明先生（简历详见

附件）担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之日止。

周路明先生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有关职工代表董事任职资格和条件。 周路明先生当

选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后，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

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备查文件

1、辞职报告；

2、职工代表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09月15日

附件：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周路明，男，中国籍，1985�年出生，本科学历，历任腾讯科技开发工程师，深圳市酷牛互动科技有限

公司技术部负责人，公司监事会主席。 现任公司技术部负责人，公司职工代表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周路明先生通过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间接持有公司股份390,625股，占公

司总股份的0.04%。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 周路明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中不得担

任公司职工代表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且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 周路明先生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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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73,225,11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4.754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规定。 本次会

议由公司董事长吴凯军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6人，董事张康乐先生、独立董事张宇佳女士因公出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蒋磊磊先生因公出差；

3、公司董事会秘书王张瑜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财务负责人陈艳女士、副总经理徐飞燕女士列席了

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3,114,511 99.9703 44,701 0.0119 65,900 0.017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公司2025年半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

89,853,762 99.8770 44,701 0.0496 65,900 0.073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德芳、张豪东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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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美湖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湖南省衡阳市衡东县城关镇衡岳北路69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0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7,756,25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2.926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许仲秋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方式召开并表决。 会议

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7人，独立董事PAN� JAN�WEI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祁峰出席了本次会议；总经理许腾、副总经理佘笑梅、谭小平、王斌、蔡皓，副总经理、

财务负责人陈国荣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7,661,645 99.8783 32,234 0.0414 62,380 0.0803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7,706,455 99.9359 19,504 0.0250 30,300 0.0391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所有议案均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中议案1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

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魏小江、王念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经验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美湖智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

603779

证券简称：威龙股份 公告编号：

2025-048

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烟台市人民检察院

《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本案已审理终结；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其他当事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再审被申请人）；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 山东省烟台市人民检察院不支持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龙口支行的监督申请，对公司损益不构成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今日收到山东省烟台市人民检察院送达的《不支持

监督申请决定书》。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诉讼基本情况

2023年11月22日，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口支行（以下简称“烟台银行龙口支行” ）向龙口市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撤销公司、王珍海和龙口市兴龙葡萄专业合作社三方签订的旨在解决违规担

保的《以物抵债三方协议》；请求法院判令公司将转让财产返还给龙口市兴龙葡萄专业合作社，如被撤

销后不能返还或者没必要返还的，判令公司予以折价补偿。龙口市人民法院判决驳回烟台银行龙口支行

的诉讼请求，烟台银行龙口支行不服一审判决结果，提起上诉，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 烟台银行龙口支行对终审判决不服，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

驳回烟台银行龙口支行的再审申请。（具体一、二审及再审诉讼情况详见公司在指定媒体披露的相关诉

讼公告）

2025年7月14日，公司收到山东省烟台市人民检察院送达的《受理通知书》[烟检控民监受（2025）

107号]，烟台银行龙口支行对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4）鲁06民终4975号民事判决持有异议，

请求检察院向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或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检察

院已受理其监督申请。

二、诉讼进展情况

2025年9月15日，公司收到山东省烟台市人民检察院送达的《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山东省烟

台市人民检察院已审查终结，认为本案不符合监督条件，决定不支持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口支行的

监督申请。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山东省烟台市人民检察院不支持烟台银行龙口支行对公司的监督申请，对公司损益不构成影响。

四、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

002283

证券简称：天润工业 公告编号：

2025-046

天润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山东阿尔泰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100%

股权进展

暨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交易概述

天润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天润工业” ）于2025年7月22日召开第六届董

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山东阿尔泰汽车配件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同意公

司使用自有资金13,500万元收购山东阿尔泰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阿尔泰” ）100%的股

权，同意公司与江苏东西发动机配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东西” ）、（株）阿尔泰金属、（株）东西

机工、 韩惠真签署的《关于山东阿尔泰汽车配件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 “《股权转让协

议》” ）。 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各方的交易进度安排，完成交易文件的签署、目标公司工商登记、

支付交易款项等相关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23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收购山东阿尔泰汽车配件有限公司100%股

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4）。

二、交易进展情况

近日， 山东阿尔泰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取得了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审批服务局换发的

《营业执照》，具体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山东阿尔泰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3年6月5日

注册地址：山东省日照市经济开发区现代路以西、香港路以北

法定代表人：侯波

注册资本：壹亿捌仟陆佰零柒万贰仟捌佰元整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100068749755J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配件批发；有色金属合金制

造；有色金属合金销售；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再生资源销售。（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天润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7676.92 95%

2 江苏东西发动机配件有限公司 930.36 5%

合计 18607.28 100%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公司股权分两次交割。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

易涉及的标的公司股权第一次股权交割已完成：天润工业持有山东阿尔泰95%股权，江苏东西持有山东

阿尔泰5%股权。 江苏东西持有的山东阿尔泰5%股权已质押给我公司，公司已取得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

行政审批服务局出具的《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日开）股权质设字[2025]第000013号）。

三、备查文件

1、山东阿尔泰汽车配件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2、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

特此公告。

天润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

688718

证券简称：唯赛勃 公告编号：

2025-026

上海唯赛勃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青浦区崧盈路899号公司2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3

普通股股东人数 2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16,765,86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16,765,86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7.554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7.5542

注：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公司的总股本为173,754,389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

数共计906,648股，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等相关规定，该部分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本次

股东会计算相关比例时已扣除上述已回购股份。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谢建新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6人；

2、董事会秘书王兴韬现场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6,714,477 99.9560 10,590 0.0091 40,800 0.0349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2025年半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1,317,947 96.2471 10,590 0.7734 40,800 2.979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潘雨晨、王琛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海唯赛勃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唯赛勃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

600742

证券简称：富维股份 公告编号：

2025-063

长春富维集团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长春市东风大街5168号富维股份董事会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2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48,127,81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6.850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现场会议，由董事长胡汉杰先生主持会议，公司董事会聘请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列席

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具有法律效力。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5人，副董事长杨文昭先生、董事卢志高先生、董事李鹏女士、独立董事冯

晓东先生因事未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会主席刘红艳女士、监事张须杰先生因事未出席；

3、公司副总经理于森先生；副总经理卢山先生；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李延军先生出席

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7,020,209 99.6818 937,666 0.2693 169,938 0.048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

62,385,319 98.2555 937,666 1.4768 169,938 0.267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会议第1项议案为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其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同意，获得通

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范朝霞、任珊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本次股东会召集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长春富维集团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